附件1：

法定代表人授权书

渠县人民检察院：
本授权声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授权                （被授权人姓名、职务）为我方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渠县人民检察院2026 年第一次公开处置报废资产（二次）项目竞价活动的合法代表，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报名、竞价、签订合同、履行合同等一切事宜。
特此声明。


供应商名称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备注：授权书必须附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





附件2：
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无重大违法及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

致：渠县人民检察院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自愿参与渠县人民检察院 2026 年第一次公开处置报废资产（二次）竞价活动，郑重声明如下：
1.本单位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、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，未被依法限制或禁止参与国有资产处置活动。
2.截至本声明函出具之日，本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企业经营异常名录，无其他不良信用记录。
3.本单位郑重承诺，上述声明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任何隐瞒、虚假陈述及伪造情形。若经核查发现声明内容不实，本单位自愿接受取消竞价资格、取消成交资格等处理，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，与渠县人民检察院无涉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(签字或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附件3：

报废资产处置投标承诺书及报价单

致：渠县人民检察院
本单位自愿参与渠县人民检察院 2026 年第一次公开处置报废资产（二次）竞价活动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1.本单位已充分现场踏勘，完全认可竞价公告全部条款及标的现状，对报废车辆现状无任何异议。
2.本单位具备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合法资质，承诺严格按国家规定完成报废回收拆解、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，按期缴款、清场搬运，承担全部费用、安全责任及相关法律责任。
3.本单位承诺遵守《招标投标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无围标、串标、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。本单位承诺报价真实有效，一经报出不得撤回；若竞得后违约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本次竞标报价：
人民币（小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供应商名称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(签字或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
日　　　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